




-1-

前言
我國在（以下均為民國年）39 年開辦第一個社會保險－

勞工保險，實施以來，因應社會變遷與經濟發展，勞工保險

制度歷經多次修正，使保障對象不斷擴大，給付項目逐漸增

加，給付條件亦日益放寬，充分發揮保障勞工生活之功能。

勞工保險揭開了我國社會保險制度的序幕，其後各項社會安

全制度也隨之推展，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受託業務日趨多元，

組織規模不斷成長，為勞工朋友提供保障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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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變革

勞工保險於 39 年開辦，初期係委託

「臺灣人壽」的「勞工保險部」辦理，直

至 49 年「勞工保險條例」正式施行，才

成立了「臺灣省勞工保險局」專責辦理本

項業務，59 年更名為「臺閩地區勞工保險

局」。85 年改隸中央，更名為「勞工保險

局」。103 年改制為行政機關，隸屬於勞

動部，更名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

下簡稱勞保局）。

依現行「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

規定，置局長、副局長及主任秘書，並依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處務規程」規定，設

有企劃管理組、納保組、保費組、普通事

故給付組、職業災害給付組、勞工退休金

組、數位服務組、國民年金組、農民保險

組、秘書室、人事室、政風室及主計室等 9

組 4 室，並在臺、澎、金、馬各縣市設有

24 個辦事處，服務各地民眾。

民國103年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民國85年
勞工保險局

民國59年
臺閩地區勞工保險局

民國49年
臺灣省勞工保險局

民國39年
臺灣人壽勞工保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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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辦事處

桃園辦事處

苗栗辦事處

南投辦事處

嘉義辦事處

高雄市辦事處

宜蘭辦事處

澎湖辦事處

臺北市辦事處

新竹市辦事處

臺中市辦事處

彰化辦事處

臺南市辦事處

高雄市第二辦事處

花蓮辦事處

金門辦事處

新北市辦事處

新竹縣辦事處

臺中市第二辦事處

雲林辦事處

臺南市第二辦事處

屏東辦事處

臺東辦事處

馬祖辦事處

24

局　　長

副 局 長

受委託業務

副 局 長

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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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1年─陪產檢及陪產假薪資補助業務、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業務

民國92年─就業保險業務

民國94年─勞工退休金新制業務

民國97年─國民年金業務

民國107年─試辦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業務

民國110年─農民退休儲金業務、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業務、
產檢假薪資補助業務

民國39年─勞工保險業務

民國75年─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與墊償業務

民國78年─農民健康保險業務

民國84年─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發放業務

民國91年─職災勞工保護補助業務
                (本業務於103年移撥至職業安全衛生署)

民國91年─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及原住民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發放業務（本業務於97年併入國民年金辦理）

39

75

78

84

91

91

92

94

97

107

11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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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業務

勞保局主要承辦勞工保險業務，並陸
續接受委託（任）辦理社會安全體系的各
項業務，業務範圍涵括了社會保險、勞動
保障及社會福利津貼等。包括自 75 年 11
月起受委任辦理積欠工資提繳與墊償業務；
78 年 7 月起正式受內政部委託辦理農民健
康保險業務（自 107 年 11 月 1 日起中央
主管機關變更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為
農業部）；84 年 6 月起受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以下簡稱農委會，現為農業部）委託
辦理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發放業務；91 年 4
月 28 日起受委任辦理職災勞工保護補助
業務 (103 年業務移撥至職業安全衛生署 )；
91 年 6 月起受內政部及原住民族委員會委

託辦理敬老福利生活津貼及原住民敬老福
利生活津貼發放業務；92 年 1 月 1 日起受
委任辦理就業保險業務；94 年 7 月 1 日受
委任辦理勞工退休金新制業務；97 年 10
月 1 日起受內政部 ( 自 102 年 7 月 23 日
起中央主管機關變更為衛生福利部 ) 委託
辦理國民年金業務；107 年 11 月 1 日起
受農委會（現為農業部）委託試辦農民職
業災害保險業務；110 年 1 月 1 日起受農
委會（現為農業部）委託辦理農民退休儲
金業務；110 年 7 月 1 日起新增辦理育嬰
留職停薪薪資補助及產檢假薪資補助業務；
111 年 1 月 18 日起新增辦理陪產檢及陪
產假薪資補助業務；111 年 5 月 1 日起辦
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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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業務
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於 39 年

3 月開辦，開辦之初僅辦理現金給付，
45 年 7 月起增加疾病住院給付，59 年再
增加疾病門診給付。勞保於 68 年起分為
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保險兩大類，
84 年 3 月 1 日全民健康保險開辦後，勞
保普通事故保險醫療給付業務移由中央
健康保險局 ( 現已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 ) 辦理；88 年 1 月 1 日正式
開辦勞保失業給付業務；92 年 1 月 1 日
失業給付自勞保體系脫離，併入「就業保
險法」內辦理。

又「勞工保險條例」（以下簡稱勞保
條例）部分條文於 97 年 8 月 13 日經總
統令修正公布，老年、失能及死亡給付改

採年金給付方式，並經行政院令發布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10 年 4 月 30 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將職業災害
保險自勞工保險抽離，並擴大納保對象、
提升各項給付保障，以及結合勞工職業災
害預防及重建業務，定自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

一、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
勞保為團體保險，凡符合投保規定之

單位，均應為所屬員工辦理加保。投保對

象分為強制加保與自願加保兩部分，強制

加保部分，凡年滿 15 歲以上，65 歲以

下受僱於勞工人數 5 人以上的公司與事

業團體及機構之員工、依法不得參加公教

人員保險的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員

註：111 年 5 月 1 日起，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職業災害保險自勞保抽離，自是日起，勞保被保險人不含職業
災害保險被保險人。

表 1 勞保單位數、被保險人數變動趨勢（98 年至 113 年止 )

98.1.1勞保年金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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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受僱從事漁業生產勞工、在政府登記

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以及無

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之

職業工人及漁會之甲類會員等，都必須參

加勞保；至自願加保對象，則包括受僱於

勞保條例第 6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各業以

外之員工、實際從事勞動的雇主、僱用未

滿 5 人事業單位的員工、參加海員總工

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又得繼

續加保對象，為應徵召服兵役者、派遣出

國考察、研習或提供服務者、因傷病請假

致留職停薪，普通傷病未超過 1 年，職

業災害未超過 2 年者、被保險人離職退

保未請領老年給付並於年逾 65 歲再工作

者、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

定者、被裁減資遣尚未符合請領老年給付

資格者、於職業災害醫療期間終止勞動契

約並退保尚未符合請領老年給付資格者，

以及依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

二、保險費率及投保薪資
勞保保險費率自 98 年起，法定保險

費率定為 7.5%( 扣除就保費率 1% 即為

6.5%)，施行後第 3 年調高 0.5%，其後
每年調高 0.5% 至 10%，並自 10% 當年
( 即 104 年 ) 起，每 2 年調高 0.5% 至上
限 13%。114 年法定保險費率為 12.5%
（扣除就保費率為 11.5%）。

在保險費負擔方面，由政府、雇主及
被保險人共同負擔，負擔比例如下：有一
定雇主者的保險費，由雇主負擔 70%，
被 保 險 人 負 擔 20%， 政 府 補 助 10%；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
的職業工人，其保險費由被保險人負擔
60%， 政 府 補 助 40%； 無 一 定 雇 主 或
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的甲類會員，其保
險費則由被保險人負擔 20%，政府補助
80%。又勞保月投保薪資係按被保險人
月薪資總額，依照「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
級表」之規定覈實申報。

三、保險給付
保給付原分為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

害保險二大類，普通事故保險包括生育、
傷病、失能、老年、死亡等五種現金給
付；職業災害保險包括傷病、失能、死亡
三種現金給付及醫療給付。另勞保年金自

保費分擔比例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
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80%

20%

有一定雇主

70%
10%

20%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
而參加職業工會之職業工人

60%
40%

政　府 雇　主 勞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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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配合「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 111 年 5 月 1 日
施行，職業災害保險自勞保抽離，於施行
後發生之職業災害事故，應適用「勞工職
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相關職業災害保
險給付請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業務」篇
章。

【給付請領資格】

1. 勞保條例第 19 條：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
發生保險事故者，被保險人或其受益
人得依本條例規定，請領保險給付。

2. 勞保條例第 20 條：
(1)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傷

病事故，於保險效力停止後 1 年
內，得請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之
疾病之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
亡給付。

(2)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懷孕，
且符合本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之參加保險日
數，於保險效力停止後 1 年內因
同一懷孕事故而分娩或早產者，
得請領生育給付。

【現金給付的計算】

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其金額按
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及給付標準計
算，平均月投保薪資之計算方式如下：
1. 年金給付及老年一次金給付：

按被保險人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之
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
5 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
投保薪資計算。

2.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按被保險人退保之當月起前 3 年之
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參加保險
未滿 3 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
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

3. 其他現金給付：
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
6 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

( 一 ) 生育給付

被保險人參加勞保滿 280 日後分娩，
或參加勞保滿 181 日後早產者，按被保
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月（退保後生產者為退
保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一
次給與生育給付 60 日；分娩或早產為雙
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又被保險人同時
符合相關社會保險生育給付或因軍公教
身分請領國家給與之生育補助請領條件
者，僅得擇一請領。

( 二 ) 傷病給付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病住院診療，不
能工作，以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
治療中者，自不能工作之第 4 日起得請
領傷病給付。傷病給付按平均月投保薪資
50% 發給，以 6 個月為限，但傷病事故
前加保滿 1 年以上者增加給付 6 個月。

( 三 ) 失能給付

被保險人遭遇普通傷病，經治療後，
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治療效
果，經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斷
為永久失能，並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
準規定者，得請領失能給付。

1. 失能一次金
失能狀態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附表規定，但未達「終身無工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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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者，共計 201 項；或失能狀態
符合「終身無工作能力」之失能項
目，且於 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施
行前有保險年資者，亦得選擇一次請
領失能給付。

※ 失能一次金給付標準：

(1) 按診斷實際永久失能當月起前 6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平
均日投保薪資＝平均月投保薪資
÷30。

(2) 失能等級共分為 15 等級，最高
第 1 等級，給付日數 1,200 日，
最低第 15 等級，給付日數 30 日。

2. 失能年金
失能狀態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附表所定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
作能力」者，共計 20 項；或失能程
度符合第 1 至第 7 等級，並經個別
化專業評估工作能力減損達 70％以
上，且無法返回職場者。

※ 失能年金給付標準：

(1) 按加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之平均
月投保薪資 × 保險年資 ×1.55％
（最低保障 4,000 元）。

(2) 加發眷屬補助：同時有符合條件
之 配 偶 或 子 女 時， 每 1 人 加 發
25％，最多加計 50%。

(3) 被保險人具有國保年資者，得選
擇按國保規定核計身心障礙年金
給付後合併發給。

( 四 ) 老年給付

1. 老年年金：被保險人必須符合於下列
規定之一。

(1) 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並辦理離職退保者（請領年
齡 逐 步 提 高，107 年 提 高 為 61
歲， 其 後 每 2 年 提 高 1 歲， 至
115 年為 65 歲，以提高至 65 歲
為限）。

(2) 擔任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具有危
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
合計滿 15 年，年滿 55 歲，並辦
理離職退保者 ( 指從事符合異常
氣壓危害預防標準規定之高壓室
內作業或潛水作業者，不適用請
領年齡逐步提高、減給及展延之
規定 )。

(3) 年滿 65 歲，保險年資未滿 15 年，
並辦理離職退保，併計國保之年
資滿 15 年者（不適用減給及展
延之規定）。

※ 老年年金給付標準：

①二式擇優發給：
A. 加 保 期 間 最 高 60 個 月 之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 保 險 年 資
×0.775%+3,000 元。

B. 加 保 期 間 最 高 60 個 月 之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 保 險 年 資
×1.55%。

②得提前請領「減給老年年金」：
未符合法定請領年齡者，每提前 1
年申請，減給 4％，最多提前 5 年。

③得延後請領「展延老年年金」：
符 合 法 定 請 領 年 齡 者， 每 延 後
1 年 申 請， 增 給 4 ％， 最 多 增 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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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老年一次金
年滿 60 歲，保險年資合計未滿 15
年，並離職退保者，得請領勞保老
年一次金給付（請領年齡逐步提高，
107 年提高為 61 歲，其後每 2 年提
高 1 歲， 至 115 年 為 65 歲， 以 提
高至 65 歲為限）。

※ 老年一次金給付標準：

保險年資合計每滿 1 年，按加保期
間最高 60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發
給 1 個月，逾 60 歲以後之保險年資，
最多以 5 年計。

3.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
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金施行前有保
險年資之被保險人，於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時，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
付：

(1) 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男性年滿
60 歲或女性年滿 55 歲退職者。

(2) 保險年資合計滿 15 年，年滿 55
歲退職者。

(3) 同一投保單位保險年資合計滿 25
年退職者。

(4) 保險年資合計滿 25 年，年滿 50
歲退職者。

(5) 擔任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具有危
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
合計滿 5 年，年滿 55 歲退職者
（指從事符合異常氣壓危害預防
標準規定之高壓室內作業或潛水
作業者）。

※ 一次請領老年給付標準：

保險年資每滿 1 年按退保當月起前 3
年之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 1 個月，

64 150 259 428

802
1,054

1,308

1605

1,971

2,276

2,553
2,826

3,102

3,381

3,755

4,176

核付人數(萬人) 核付金額(億元)

核付人數

(萬人)

核付金額

(億元)

0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0

450

900

1,350

1,800

2,250

2,700

3,150

4,500

4,050

3,600

110 111 1131121091081071061051041031021011009998
(年)

7 12
19

32 50
61

73

88
104

117
127

140

149
160

174
187

表 2 勞保老年年金給付趨勢（98 年至 113 年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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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5 年者，超過部分，每滿 1 年
發 給 2 個 月，60 歲 以 前 最 高 以 45
個月為限。逾 60 歲以後之保險年資
最多以 5 年計，合併 60 歲以前之一
次請領老年給付，最高以 50 個月為
限。

4. 被保險人轉投軍保、公教保險並符
合勞保條例第 76 條規定得予保留年
資，於年老依各該法令退職時，請領
保留年資之老年給付。

( 五 ) 死亡給付

1. 家屬死亡

※ 給付標準：

按其家屬死亡之當月起前 6 個月之
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依下列標
準發給：
(1) 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死亡時，

發給 3 個月喪葬津貼。

(2) 被保險人之子女年滿 12 歲死亡
時，發給 2.5 個月喪葬津貼。

(3) 被保險人之子女未滿 12 歲死亡
時，發給 1.5 個月喪葬津貼。

2. 本人死亡
(1) 喪葬津貼：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
時，由支出殯葬費之人按被保險
人死亡之當月起前 6 個月之平均
月投保薪資，請領 5 個月喪葬津
貼。但其遺屬不符合請領遺屬年
金給付或遺屬津貼條件，或無遺
屬者，按被保險人死亡之當月起
前 6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一
次發給 10 個月。

(2) 遺屬年金給付：

※ 請領資格

① 被 保 險 人 在 保 險 有 效 期 間 死

核發件數 (萬件) 單件平均金額(萬元)

核發件數

(萬件)

單件平均金額

(萬元)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0

30

60

90

120

150

103
109 113

127 125 125 128 130 135 135 136 140 139 137 132 133

9

7 7

12

14

8 8 8 8
7 7

6 6

9 9
10

110 111 1131121091081071061051041031021011009998
(年)

表 3 勞保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趨勢（98 年至 113 年止 )



保障一生
服務．便民．效率．創新

第二章　勞工保險及勞動保障業務概況

-13-

亡。
②被保險人退保，於領取勞保老

年年金或勞保失能年金給付期
間死亡。

③保險年資滿 15 年，並符合勞保
條例第 58 條第 2 項老年給付
條件，於未領取老年給付前死
亡。

※ 給付標準：

①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被保險
人最高 60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
薪 資 × 保 險 年 資 ×1.55%( 最
低保障 3,000 元 )。

②上述請領資格②及③之情形死
亡：依失能年金或老年年金給
付標準計算後金額之半數發給
( 最低保障 3,000 元 )。

③ 遺 屬 加 計： 同 一 順 序 遺 屬 有
2 人 以 上 時， 每 多 1 人 加 發
25%，最多加計 50%。

※ 受領遺屬年金之順序：

①配偶及子女②父母③祖父母④
受被保險人扶養之孫子女⑤受被
保險人扶養之兄弟姊妹。惟第 1
順序遺屬全部不符合請領條件，
或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無同順序遺
屬符合請領條件時，第 2 順序之
遺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① 在 請 領 遺 屬 年 金 給 付 期 間 死

亡。
②行蹤不明或於國外。
③提出放棄請領書。
④於符合請領條件起一年內未提

出請領者。

※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

遺屬就遺屬津貼及遺屬年金應擇

一請領，經核付後不得變更。

(3) 遺屬津貼：
被 保 險 人 於 98 年 1 月 1 日 勞 保
年金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在保

現金給付(億元)

110 1131121111091081071061051041031021011009998
(年)

(億元)

0

1,000

2,000

3,000

4,000

6,000

5,000

現金給付

1,3781,281
1,416

2,593
2,773

2,458

2,794
3,232

3,866

3,932

4,192
4,527

4,601
4,826 5,207

5,546

表 4 勞保現金給付趨勢（98 年至 113 年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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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有效期間死亡，當序遺屬得選
擇一次請領遺屬津貼。

※ 給付標準：

①保險年資未滿 1 年者，發給 10
個月。

②保險年資已滿 1 年而未滿 2 年
者，發給 20 個月。

③保險年資已滿 2 年者，發給 30
個月。

※ 受領遺屬津貼之順序： 

與 上 述 受 領 遺 屬 年 金 之 順 序 相
同。當序受領遺屬津貼者存在時，
後順序之遺屬不得請領。惟為達
到保障遺屬生活之目的，如當序
受益人確不為遺屬津貼之請領，
並由其本人出具同意書或放棄請
領書者，得由次順序受益人請領。
但依民法第 1088 條第 2 項規定，
未成年受益人之法定代理人不得

為其主張放棄請領。

就業保險業務
「失業給付」原為勞保之給付項目，

並於 88 年開辦，至 92 年 1 月 1 日就業
保險法（以下簡稱就保法）施行後，便將
失業給付自勞保體系脫離，並增加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及失業勞
工全民健康保險費補助，又於 96 年 1 月
31 日起增列失業被保險人之眷屬全民健
康保險費補助。就保法於 98 年 3 月 31
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自同年 5 月 1
日施行，修法重點包括：提高加保年齡至
65 歲及擴大適用對象、發放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針對特定對象延長失業給付之給
付期間，以及有扶養眷屬者提高失業給付
及職業訓練生活津貼之給付標準。

一、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
凡年滿 15 歲以上，65 歲以下受僱

之本國籍勞工及依法在臺居留工作之外

表 5 就保投保單位數、投保人數成長趨勢（98 年至 113 年止 )

55.5 56.6 57.6
54.353

52.251.450.649.7494847.146.54644.843.6

558
588

612 622 631 644 657 667 679 689 701 706 717 728 732 740

110 111 1131121091081071061051041031021011009998
(年)

投保單位數(萬個) 投保人數(萬人)

(萬個)

投保人數

(萬人)

300

350

400

450

500

550

600

650

700

750

80065

60

55

50

45

40

35

投保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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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大陸及港澳地區配偶，均應以其雇主
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就業保險（以
下簡稱就保），但下列人員不得參加：依
法應參加公教保或軍保者、已領取勞保老
年給付或公教保養老給付者、受僱於依法
免辦登記且無核定課稅或依法免辦登記
且無統一發票購票證之雇主或機構者。

二、保險費率及投保薪資
自 92 年就保法實施，就保之保險費

係按被保險人月投保薪資 1% 計收，由被
保險人負擔 20%，投保單位負擔 70%，
政府補助 10%。月投保薪資應按被保險
人月薪資總額，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
級表」規定覈實申報。

三、保險給付

( 一 ) 失業給付

被保險人於非自願離職辦理退保當日
前 3 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上，
具有工作能力及繼續工作意願，向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自求職登記之
日起 14 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
訓練，得請領本項給付。

※ 給付標準：

1. 失業給付按申請人離職退保之當月起
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 按月
發給，最長發給 6 個月。

2. 但申請人離職退保時已年滿 45 歲或
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
明者，最長發給 9 個月。

3. 另於請領失業給付期間，有扶養無
工作收入之父母、配偶、未成年子女
或身心障礙子女，每 1 人按申請人
離職退保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
投保薪資 10% 加給給付，最多計至
20%。

( 二 ) 提早就業獎助津貼

被保險人符合失業給付請領條件，於
失業給付請領期限屆滿前受僱工作，並參
加就保滿 3 個月以上者，得請領本項津
貼。

※ 給付標準：

按被保險人尚未請領之失業給付金
額 ( 以最後一次失業給付金額為基
礎 ) 之 50%，一次發給。

( 三 )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向公立就服機
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安
排參加全日制職業訓練者，得請領本項津
貼。

※ 給付標準：

1. 參訓期間達 1 個月以上，自受訓之
日起算，於受訓期間，每月按申請人

70%

政　　府

被保險人

投保單位

20%10%

就保保費分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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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退保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
投保薪資 60% 發給，最長發給 6 個
月。

2. 另於請領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有
扶養無工作收入之父母、配偶、未成
年子女或身心障礙子女，每 1 人按
申請人離職退保之當月起前 6 個月
平均月投保薪資 10% 加給津貼，最
多計至 20%。

( 四 )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合計滿 1 年以上，
子女滿 3 歲前，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之規
定辦理育嬰留職停薪者，得請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 給付標準：

按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之當月起
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60% 計
算，自育嬰留職停薪之日起至期滿
之日止，按月於每期期初發給津貼，

每 1 子女合計最長發給 6 個月；同
時撫育 2 名以上未滿 3 歲子女，以
發給 1 人為限。（110 年 7 月 1 日
起政府加發 20% 育嬰留職停薪薪資
補助，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合併發
給，無須另行申請）

( 五 ) 失業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全民健

康保險保險費補助

補助對象為失業之被保險人及被保險
人離職退保當時，隨同被保險人參加全民
健康保險之眷屬，且受補助期間為全民健
康保險法第 2 條規定之眷屬或第 6 類規
定之被保險人身分。但不包括被保險人離
職退保後辦理追溯加保之眷屬。

※ 補助標準：

1. 符合補助資格者，受補助期間按月全
額補助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自付部分之
保險費。但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補
充保險費率計收之補充保險費，不予

表6就保保險給付趨勢（98年至113年止)

110 111 1131121091081071061051041031021011009998
(年)

(億元)

保險給付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保險給付(億元)

260

159

114
135

155 149
173 183 192 192 203

231
208 209

227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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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
2. 補助期間以被保險人每次領取失業給

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末日之當
月份，為全民健康保險補助月份。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業務
勞保於 68 年起分為普通事故保險及

職業災害保險兩大類，施行以來，職業災
害保險相關規定，因受限於普通事故保險
財務、加保範圍、投保薪資上限及給付水
準等，難以單獨調整。

考量普通事故保險與職業災害保險之
保障目的不同，為提供職業災害勞工及其
家屬更適足之保障，乃將職業災害保險
規定自勞保條例抽離，除擴大納保範圍，
提升各項給付保障外，並整合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建構包含職業災害預防、補
償及重建之保障體系，完善職業災害保障
制度，爰制定「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

法」( 以下簡稱災保法 )，依業務屬性分
由勞保局及職業安全衛生署辦理，並經行
政院核定自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

一、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災保）

之投保對象分為強制加保（含準用強制加
保）、自願加保及特別加保三大類。

強制加保對象，包含年滿 15 歲以上，
受僱於領有執業證照、依法已辦理登記、
設有稅籍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法核發聘
僱許可雇主之勞工，還有依法不得參加公
保之政府機關、行政法人、公私立學校之
受僱勞工，及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
加職業工會之職業工人及漁會之甲類會
員，以及在政府登記有案職業訓練機構或
受政府委託辦理職業訓練之單位接受訓
練者。準用強制加保對象，包含勞動基準
法（以下簡稱勞基法）規定之技術生、事

表 7 災保單位數、被保險人數變動趨勢〈111 年至 113 年止〉

77.2

1,105 1,109 1,124

81.4
83.9

單位數(萬個) 被保險人數(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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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個)

被保險人數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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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單位之養成工、見習生及其他與技術生
性質相類之人、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
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建教生，及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具公法救助關係
者）。

自願加保對象，包含實際從事勞動之
雇主、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之外僱
船員，及受僱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非屬登
記有案事業單位之勞工（擔任家庭幫傭、
家庭看護、居家式托育服務者之本國人、
外籍配偶或大陸籍配偶，以及研究計畫主
持人僱用之研究助理）。

至特別加保對象為臨時或短暫受僱於
自然人雇主之勞工、前述實際從事工作之
自然人雇主、實際從事勞動而獲致報酬之
人員、勞基法第 45 條第 4 項所定提供勞
務之人。

二、保險費率及投保薪資

( 一 ) 保險費率

1. 災保費率分為「行業別災害費率」及
「上、下班災害單一費率」。行業別
災害費率，係按各行業性質不同而適
用不同費率；上、下班災害單一費率
以 0.07% 計算。依 111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之「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

用行業別及費率表」，行業別災害費
率最低為 0.04%，最高為 0.86%。
之後每 3 年調整一次，由中央主管
機關視保險實際收支情形及精算結果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114
年度係災保法施行後，首次依法辦理
精算作業調整費率，行業別災害費率
最低為 0.05%，最高為 0.89%，平
均費率為 0.14%；上、下班災害單
一費率仍維持 0.07%，災保平均費
率為 0.21%。

2. 僱用員工達一定人數以上之投保單
位，「行業別災害費率」採實績費率
制，按其最近 3 年災保給付總額占
應繳保險費總額及職業安全衛生之辦
理情形，每年計算調整。

3. 特別加保之保險費率採單一費率，於
災保 111 年 5 月 1 日施行時，依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最近一次「勞工保險
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
之平均費率辦理，其後每 3 年調整
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依特別加保被
保險人最近 3 年期間之保險實際收
支情形及精算結果訂定，並公告之。
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依據精算結
果調整為 0.15%。

災保保險費分擔比例表

類別
一般受僱勞工、
職訓人員、實際
從事勞動之雇主

職業工會之會員 漁會之甲類會員
參加海員總工會
或船長公會為會
員之外僱船員

被保險人 0% 60% 20% 80%

投保單位 100% - - -

政府補助 0% 40% 8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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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險費分擔：
(1) 強制加保 ( 含準用強制加保 ) 及

自願加保對象：
一般受僱勞工、職訓人員及自願
投保之雇主，其保險費由雇主（職
訓單位）全額負擔；職業工會會
員、漁會甲類會員及外僱船員之
保險費由被保險人及政府共同負
擔，分擔比例如災保保險費分擔
比例表。

(2) 特別加保對象：
保險費由投保人（即自然人雇主、
實際從事勞動之人員或受領勞務
者）全額負擔。

( 二 ) 投保薪資

投保單位應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
額，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
表」規定，向勞保局申報。

1. 強制加保（含準用強制加保）及自願
加保對象：
現行投保薪資分級金額之下限訂為基
本（最低）工資（114 年為 28,590
元），上限為 72,800 元。被保險人
薪資如有變動，投保單位應於法定申
報調整期限（每年 2 月底、8 月底）
前覈實調整，其調整均自申報之次月
1 日生效。

2. 特別加保對象：
投保薪資等級共分為基本（最低）
工 資（114 年 為 28,590 元 ）、
30,300 元、34,800 元、40,100
元及 45,800 元等 5 級。投保人（即
自然人雇主、實際從事勞動之人員

或受領勞務者）應按被保險人之月
薪資總額覈實申報。

三、保險給付及給付追償
災保法提供職業災害醫療、傷病、失

能、死亡及失蹤等五種給付，除提升給付
水準、新增給付項目外，受僱於應強制納
保單位之勞工，如雇主未為其申報加保，
仍得請領職災相關給付。經勞保局發給給
付後，將另向雇主追償。

【給付請領資格】

災保法第 27 條：
1. 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

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以下簡
稱職業傷病），而發生醫療、傷病、
失能、死亡或失蹤保險事故者，被保
險人、受益人或支出殯葬費之人得依
本法規定，請領保險給付。

2.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遭遇職業傷
病，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一年
內，得請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疾病之
醫療給付、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或死
亡給付。

【現金給付的計算】

以現金發給之保險給付，其金額按被
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及給付基準計算，
平均月投保薪資之計算方式如下：

1. 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
6 個月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
參加保險未滿 6 個月者，按其實際
投保期間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

2. 保險給付以日為給付單位者，按平均
月投保薪資除以 30 計算。

3. 受僱於應強制納保單位之勞工，如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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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未為其申報加保，且發生保險事故
者，該未依規定辦理期間之月投保薪
資，按月薪資總額對應之投保薪資分
級表等級予以認定。但以不高於事故
發生時勞保局公告之最近年度全體被
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對應之等級為
限。但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未提具相
關薪資資料供勞保局審核時，按投保
薪資分級表第一等級計算。

( 一 ) 保險給付

1. 醫療給付
(1) 被保險人發生職業傷病事故，至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診
療，免繳交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
醫療費用，另享有職業傷病住院
膳食費 30 日內之補助。

(2) 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及其引起之
疾病，經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
或診所醫師認定有醫療上需要，
選用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5 條第
1 項所定自付差額特殊材料品項
者，於先行墊付自付差額後，得
向勞保局申請核退該差額費用。

2. 傷病給付
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不能工作，致
未能取得原有薪資，正在門診或住院
治療中，可自不能工作的第 4 日起
至恢復工作之前 1 日止，請領災保
傷病給付，前 60 日按被保險人發生
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
投保薪資發給，超過 60 日部分則按
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70% 發給，合計
最長以 2 年為限。

3. 失能給付 
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經治療後，
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改善其治
療效果，經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
診所診斷為永久失能，符合勞工職業
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規定者，得依
規定之給付基準，請領失能給付。
(1) 失能一次金

①按診斷實際永久失能當月起前
6 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
平均日投保薪資＝平均月投保
薪資 ÷30。

②失能等級共分為 15 等級，最
高第 1 等級，給付日數 1800
日，最低第 15 等級，給付日
數 45 日。

(2) 失能年金
經評估失能程度符合完全失能、
嚴重失能或部分失能者，按診斷
實際永久失能日之當月起前６個
月平均月投保薪資之 70%、50%
及 20% 發給。如同時有符合加
發眷屬補助請領資格之配偶或子
女時，依失能年金給付標準計算
後金額每一人加發 10%，最多加
計 20%。
①完全失能：

A. 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
準」第 3 條附表所定失能等
級第 1 或第 2 等級之失能項
目，且該項目之失能狀態列
有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B. 按被保險人診斷實際永久失
能日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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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薪資 70% 計算發給。
②嚴重失能： 

A.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a. 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

標準」第 3 條附表所定
失能等級第 3 等級之失
能項目，且該項目之失能
狀態列有終身無工作能力
者。

b. 整體失能程度符合失能等
級 第 1 至 9 等 級， 並 經
個別化專業評估，其工作
能力減損達 70% 以上，
且無法返回職場者。

B. 按被保險人診斷實際永久失
能日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
投保薪資 50% 計算發給。

③部分失能：
A. 整體失能程度符合失能等級

第 1 至 9 等級，並經個別化
專業評估，其工作能力減損
達 50% 以上者。

B. 按被保險人診斷實際永久失
能日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
投保薪資 20% 計算發給。

(3) 被保險人 98 年 1 月 1 日勞保年
金制度施行前有勞保年資，經評
估失能狀態為終身無工作能力符
合失能年金給付條件，除已領取
失能年金者外，亦得選擇請領失
能一次金。

4. 死亡給付
(1) 喪葬津貼

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死亡時，

由支出殯葬費之人按被保險人死
亡之當月起前 6 個月之平均月投
保薪資，請領 5 個月喪葬津貼。
但無遺屬者，一次發給 10 個月。

(2) 遺屬年金
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死亡，或
於領取災保完全失能或嚴重失能
年金給付期間死亡，遺有符合遺
屬年金給付條件之遺屬，得請領
遺屬年金給付。

※ 給付基準：

① 按 被 保 險 人 死 亡 之 當 月 起
前 6 個 月 之 平 均 月 投 保 薪 資
×50%。但於領取災保完全失
能或嚴重失能年金給付期間死
亡者，依失能年金給付基準計
算後金額之半數發給。

② 遺 屬 加 計： 同 一 順 序 遺 屬 有
2 人 以 上 時， 每 多 1 人 加 發
10%，最多加計 20%。

※ 受領遺屬年金之順序：

①配偶及子女②父母③祖父母④

受被保險人扶養之孫子女⑤受被
保險人扶養之兄弟姊妹。惟第 1
順序遺屬全部不符合請領條件，
或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無同順序遺
屬符合請領條件時，第 2 順序之
遺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①死亡。
②提出放棄請領書。
③於符合請領條件之日起一年內

未提出請領。
(3) 遺屬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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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於 98 年 1 月 1 日勞保
年金制度施行前有勞保年資者，
當序遺屬得選擇一次請領遺屬津
貼。

※ 給付基準：

按被保險人死亡之當月起前 6 個
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一次
發給 40 個月。

※ 受領遺屬津貼之順序： 

與 上 述 受 領 遺 屬 年 金 之 順 序 相
同。當序受領遺屬津貼者存在時，
後順序之遺屬不得請領。

(4) 遺屬一次金
被保險人 98 年 1 月 1 日後首次
加保，當序遺屬於被保險人死亡
時，全部不符合遺屬年金給付條
件者，可請領遺屬一次金。

※ 給付基準：

按被保險人死亡之當月起前 6 個
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一次
發給 40 個月。

※ 受領遺屬一次金之順序： 

與 上 述 受 領 遺 屬 年 金 之 順 序 相

同。

※ 遺屬選擇請領遺屬年金、遺屬津

貼或遺屬一次金，經勞保局核付

後，不得變更。 

5. 失蹤給付
被保險人於作業中遭遇意外事故致失
蹤時，自失蹤之日起，按被保險人失
蹤當月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
之 70% 發給失蹤給付；於每滿 3 個
月之期末給付一次，至生還之前一
日、失蹤滿一年之前一日或受死亡宣
告裁判確定死亡時之前一日止。

※ 受領失蹤給付之家屬順序與上述受領

遺屬津貼順序相同。

( 二 ) 給付追償

符合災保法第 6 條規定之雇主，如
未為受僱勞工申報參加災保，勞工遭遇職
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仍得申請職災相關
給付，惟經勞保局核付後，將於保險給付
金額範圍內，令雇主限期繳納金額。

1. 應繳納給付種類：
應強制加保而未加保之職災勞工所請

47

74
84

保險給付(億元)

單位數

(億元)

0

20

40

60

80

100

111 113112 (年)

表 8 災保保險給付趨勢〈111 年 5 月至 113 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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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死亡給付、失
蹤給付。

2. 應繳納金額計算標準：
(1) 傷病給付、失能一次金給付、喪

葬津貼、遺屬津貼、遺屬一次金
及失蹤給付：
依勞工之平均月投保薪資及各項
給付之給付基準計算。

(2) 失能年金：
換算為失能一次金計算。例如：
完全失能第 1 等級，換算為失能
一次金為 1,800 日。

(3) 遺屬年金：
換算為遺屬一次金 40 個月計算。

3. 投保單位應於收到勞保局書面行政
處分之翌日起 15 日內繳納，若經催
告後仍未繳納者，將依法移送行政執
行。

四、其他勞動保障之相關津貼、

補助
考量部分職業病之潛伏期長，為加強

保障勞工於保險有效期間從事特定有害
作業，於離職退保後始診斷罹患職業病之
相關權益，災保法提供退保後罹患職業
病相關津貼補助之保障。另為減輕職災勞
工照護負擔，增加照護補助，及針對部分
仍未參加災保之勞工，提供未加保職災補
助。

( 一 ) 退保後罹患職業病津貼、補助

被保險人於參加災保期間，曾從事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具「致癌性」或「致
病潛伏期長」特別危害作業，於退保後，
經認可醫療機構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診斷罹患職業病，得申請醫療補助、失能
津貼或死亡津貼。

1. 醫療補助
被保險人經診斷罹患職業病，因該職
業病至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診所
接受門診或住院診療，並繳納全民健
康保險法所定應自行負擔費用後，再
向勞保局申請補助。

※ 發給基準：

(1)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應自行負
擔之門診、急診或住院費用發給。

(2) 補助期間自診斷職業病之日起，
最長為 5 年。但經認可醫療機構
之職業醫學科醫師（離島地區得
由原應診醫師）診斷，同一職業
病仍須繼續接受診療者，得延長
5 年，以 1 次為限。

2. 失能津貼
被保險人因職業病致失能，其失能程
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
準規定者。

※ 發給基準：

(1) 按 退 保 時 前 6 個 月 之 平 均 月 投
保薪資，但如低於診斷失能時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
級表」第一級月投保薪資者，按
第一級計算發給。

(2)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
準審定之失能等級給付日數，一
次發給 45 日至 1,800 日，並以
請領 1 次為限。

3. 死亡津貼
被保險人因職業病死亡，由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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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父母、祖父母、受其扶養之孫
子女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提出申
請。

※ 發給基準：

(1) 按退保時前 6 個月之平均月投保
薪資計算，一次發給 45 個月。
但平均月投保薪資如低於死亡時
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
分級表」第一級月投保薪資者，
按第一級計算發給。

(2) 領 取 失 能 津 貼 後， 因 職 業 病 致
死亡者，其遺屬僅得請領死亡津
貼扣除已領取失能津貼金額之差
額。

( 二 ) 照護補助

1. 職災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助
被保險人遭遇職業傷病住院治療，因
同一職業傷病請領災保法之傷病給
付，經應診醫院之醫師診斷住院治療
期間需人照護，得請領住院治療期間
照護補助。

※ 補助基準：

自住院治療且得請領職業傷病給付之
日起至出院止，按日發給 1,200 元，
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護或隔離性質病
房之期間。

2. 職災失能照護補助
被保險人因職業傷病，經請領災保失
能給付、退保後職業病失能津貼，或
未依災保法第 7 條、第 9 條第 1 項
第 1 款、第 10 條第 1 項參加災保之
受僱員工或自營作業者，因職業傷
病，經請領未加保職災失能補助，失

能程度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
３條附表所定第 1 或第 2 等級之失
能項目，且該項目之失能狀態列有終
身無工作能力者，得請領失能照護補
助。

※ 補助基準：

自申請之當月起，按月發給 13,083
元（113 年 5 月起，金額由 12,400
元調整為 13,083 元），給付最長以
5 年為限 ( 領取未加保職災失能照護
補助者，給付最長以 3 年為限 )。

( 三 ) 未加保職災失能補助、死亡補

助

未依災保法第 7 條、第 9 條第 1 項
第 1 款、第 10 條第 1 項參加災保之受僱
員工或自營作業者，因職業傷病致失能或
死亡，且無法請領災保法保險給付，得依
規定請領失能補助或死亡補助。

1. 失能補助
遭遇職業傷病致失能，其失能程度
符合「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 3
條附表所定第 1 等級至第 10 等級規
定者，且無法請領災保法所定保險給

註：

災保法第 7條：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之勞工，以職業
工會或漁會為投保單位參加災保。

災保法第 9條第 1項第 1款：

受僱於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第 6條第
1項規定以外雇主之員工。

災保法第 10條第 1項：

第 6條至第 9條規定以外之受僱員工或
實際從事勞動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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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者，按診斷失能時，「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月投
保薪資除以 30，依「勞工職業災害
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規定之失能等級
給付日數一次發給。最高第 1 等級，
給付日數 1,800 日，最低第 10 等級，
給付日數 330 日。

2. 死亡補助
(1) 遭遇職業傷病致死亡，遺有下列

遺屬，得由當序遺屬申請死亡補
助：
①配偶及子女②父母③祖父母④
受職災勞工扶養之孫子女⑤受職
災勞工扶養之兄弟姊妹。

(2) 按死亡時，「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月投保
薪資計算，一次發給 45 個月。

(3) 領取失能補助後，因同一職業傷
病致死亡者，其遺屬僅得請領死
亡補助扣除已領取失能補助金額
之差額。

五、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及健

康追蹤檢查

( 一 ) 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為維護被保險人健康，及早發現職業
病初期徵兆，早日治療，被保險人從事「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及健康追蹤檢查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
定之作業，最近加保年資至勞保局受理申
請日止，連續滿 1 年以上者，每年得申
請本項檢查 1 次。檢查費用由勞保局參
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
付標準所列有關項目規定核付。

( 二 ) 預防職業病健康追蹤檢查

考量流行病學實證及暴露於特別危害
健康作業，罹患職業病之潛伏期可能長達
10 年至 30 年不等，為強化勞工健康權
益之保障，勞工曾從事「勞工職業災害保
險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及健康追蹤檢查
辦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之作業，且加
保期間年資連續滿 1 年者，其於變更作
業、離職或退保後，得由投保單位或勞工
本人向勞保局申請預防職業病健康追蹤
檢查，每年得申請本項檢查 1 次。檢查
費用由勞保局參照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
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所列有關項目規
定核付。

勞工退休金業務
勞工退休金是一種強制雇主應給付勞

工退休金的制度，為勞工老年生活保障之
重要一環，過去因為勞基法中有關勞工得
請領退休金之規定（勞退舊制）過於嚴
格，使得大部分勞工難以達到請領退休金
的要件，而無法領到退休金。為改革退休
金「看得到，領不到」的缺失，讓勞工不
因轉換工作或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影響
退休金之領取，另一方面也為讓雇主易於
估算經營成本，進而減少勞資爭議，因此
推行勞退新制以改革勞退舊制缺失。

經過十多年勞、資、政多方的溝通與
協調，終於在 93 年 6 月 30 日制定公布
「勞工退休金條例」（勞退新制，以下簡
稱勞退條例），於 94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
行。有關勞工退休金之收支、保管、滯納
金之加徵及罰鍰處分等業務，由中央主管
機關委任勞保局辦理。勞退新制以「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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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專戶」為主，「年金保險」為輔，
以下分別說明其內涵：

一、個人退休金專戶

( 一 ) 適用對象

1. 強制提繳對象
勞退條例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基法之
勞工（含本國籍、外籍配偶、陸港澳
地區配偶、永久居留之外籍人士）。
但依私立學校法之規定提撥退休準備
金者，不適用之。

2. 自願提繳對象
依照勞退條例第 7 條第 2 項規定，
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自營作業者、
受委任工作者及不適用勞基法之勞
工，得自願依本條例之規定提繳及請
領退休金。

( 二 ) 勞工退休金提繳率及月提繳工

資

雇主每月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
於勞工每月工資 6%，並按勞工每月工資
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申報。另勞
工得在其每月工資 6% 範圍內，個人自願
另行提繳退休金，自願提繳部分不計入提
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至實際從事勞動之
雇主、自營作業者、不適用勞基法勞工、
受委任工作者，得在其每月工資或執行業
務所得 6% 範圍內自願提繳，自願提繳部
分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或執行業務
收入課稅。

( 三 ) 勞工退休金之請領

1. 請領一次退休金
年滿 60 歲，提繳年資未滿 15 年者，

應一次領取勞工個人退休金專戶之累
積本金及收益；提繳年資滿 15 年以
上者，亦得選擇一次領取之。

2. 請領月退休金
年滿 60 歲，提繳年資滿 15 年以上
者，得選擇請領月退休金，領取月退
休金之計算方式，係依勞工個人之退
休金專戶之累積本金及收益，依據年
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礎
計算所得之金額，作為定期發給之退
休金。

3. 請領續提退休金
勞工領取退休金後繼續工作，其提繳
年資重新計算，雇主仍應為其提繳退
休金至勞工原有個人退休金專戶，勞
工領取前述繼續工作提繳之退休金及
其收益之次數，1 年以 1 次為限。

4. 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請領退休金
勞工於請領退休金前死亡，應由其遺
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請領一次退休
金。勞工已領取月退休金，但於未屆
平均餘命或提前請領未屆勞工所定請
領年限前死亡者，則停止核發月退休
金，由其遺屬或遺囑指定請領人一次
領回其個人退休金專戶結算賸餘金
額。

5. 提前請領退休金
勞工未滿 60 歲，喪失工作能力，如
符合勞退條例第 24 條之 2 規定，得
提前請領退休金。其提繳年資滿 15
年以上者，得請領月退休金或一次退
休金。但提繳年資未滿 15 年者，應
請領一次退休金。請領月退休金者，
由勞工決定請領之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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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金保險
事業單位僱用勞工人數 200 人以上，

經工會同意，或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後，得為以書面選擇投保年金保險之勞
工，投保符合保險法規定之年金保險。事
業單位如經核准實施年金保險後，未依規
定為選擇參加年金保險之勞工按月提繳
或繳足年金保險費，由勞保局辦理相關處
罰業務。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與墊
償業務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與墊償制度規
定雇主應按月繳納一定數額的積欠工資
墊償基金，作為墊償雇主積欠勞工之工
資、勞基法之退休金、資遣費或勞退條例
之資遣費用途。當雇主積欠工資、退休金

或資遣費，經勞工請求未獲清償，可以先
由該基金墊償，雇主應再於規定期限內，
將墊款償還給基金。

為加強對勞工經濟生活的保障，安定
勞工生活，73 年 7 月公布施行勞基法，
特於第 28 條明訂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
告破產前 6 個月內，本於勞動契約所積
欠之工資得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請求墊
償。另為進一步保障勞工權益，減少勞資
爭議，於 104 年 2 月 4 日公布施行勞基
法第 28 條修正案，擴大積欠工資墊償範
圍，納入勞基法之退休金、資遣費及勞退
條例之資遣費（合計數額以 6 個月平均
工資為限）。

本制度自 75 年 11 月起開始提繳，
墊償基金之財源係依勞保投保薪資總額
萬分之 5 提繳，累積相當數額的基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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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勞工退休金提繳概況（98 年至 113 年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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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85 年 7 月起調降費率為萬分之 2.5，
以減輕雇主負擔。對安定勞工生活，促進
社會安定，具有重要貢獻。

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業務
勞動部為落實「國家跟你一起養」政

策，提升就保法之被保險人於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之生活，加強經濟安全，以發給
育嬰留職停薪薪資補助予以協助。故於
110 年 6 月 4 日訂定發布育嬰留職停薪
薪資補助要點，執行機關為勞保局，並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一、適用對象及申請資格
依就保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19 條之 2 等規定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之被保險人。

二、補助標準
按育嬰津貼所依據之平均月投保薪資

20% 計算後，與育嬰津貼合併發給，無
須另行申請。

產檢假薪資補助業務
勞動部為落實「安心生」政策，在提

升妊娠勞工產檢假權益的同時，提供雇主
給予受僱者產檢假薪資之補助，減緩雇
主負擔，以和諧勞雇關係。故於 110 年
6 月 4 日訂定發布產檢假薪資補助要點，
執行機關為勞保局，並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111 年 1 月 18 日「性別工作平等法」
( 現已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 15
條修正施行，雇主依規定給付「產檢假」

表 10 歷年來墊償單位數、人數及金額 (98 年至 113 年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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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後，就其中逾 5 日之部分得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補助，前項補助業務，由中
央主管機關委任勞保局辦理。勞動部於同
日修正公布「產檢假薪資補助要點」，名
稱修正為「產檢假與陪產檢及陪產假薪資
補助要點」，並自公布當日生效。

一、適用對象及申請資格
僱用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之受僱者，

並給予受僱者第 6 日、第 7 日產檢假薪
資之雇主（雇主依其他法令規定應給予產
檢假薪資者，不適用本補助）。

二、補助標準
按雇主實際給付受僱者第 6 日、第 7

日之產檢假薪資總額，核實發給。

陪產檢及陪產假薪資補助業
務

111 年 1 月 18 日「性別工作平等法」
( 現已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 第 15

條修正施行，雇主依規定給付「陪產檢
及陪產假」薪資後，就其中逾 5 日之部
分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前項補助
業務，由中央主管機關委任勞保局辦理。
勞動部於同日修正公布「產檢假薪資補助
要點」，名稱修正為「產檢假與陪產檢及
陪產假薪資補助要點」，並自公布當日生
效。

一、適用對象及申請資格
僱用適用性別平等工作法之受僱者，

並給予受僱者第 6 日、第 7 日「陪產檢
及陪產假」薪資之雇主（雇主依其他法令
規定應給予「陪產檢及陪產假」薪資者，
不適用本補助）。

二、補助標準
按雇主實際給付受僱者第 6 日、第 7

日之「陪產檢及陪產假」薪資總額，核實
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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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健康保險業務
農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農保）是勞

保局第一個受託辦理的業務，自 74 年開
始試辦，78 年正式實施。

一、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
凡農會法第 12 條所定之農會會員或

年滿 15 歲以上之非農會會員，從事農業
工作符合「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
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規
定，經農會審查投保資格通過者，得以戶
籍所在地基層農會為投保單位參加農保。
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者，自 92
年 6 月 14 日起，不得以非農會會員身分
申請參加農保；另自 102 年 2 月 1 日起，
無論農會會員或非農會會員申請加保，均
需符合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
資格條件，始得參加農保；自 111 年 1

月 25 日起，放寬 50 歲以下已領取軍保
退伍給付惟未領取軍人退休俸或退伍金
之退伍青年，若實際從事農業工作，可申
請參加農保。

二、保險費率及月投保金額
84 年 3 月 1 日 起， 農 保 保 險 費 率

奉行政院核定為 2.55%，月投保金額為
10,200 元。保險費分擔比例由被保險人
負擔 30%，政府補助 70%，被保險人應
負擔保險費 78 元。自 112 年 2 月 10 日
起月投保金額調整為 20,400 元（其中被
保險人因月投保金額調整所增加之保險
費，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補助）。

三、保險給付
農保給付為生育、身心障礙給付及喪

葬津貼三種現金給付。

表11農保投保人數及給付趨勢（98年至113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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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生育給付

自 112 年 2 月 10 日 起 被 保 險 人 或
其配偶參加農保後分娩或早產者，按其當
月投保金額 20,400 元給與生育給付 3 個
月；雙生以上按比例增給。

( 二 ) 身心障礙給付

被保險人因遭受傷害或罹患疾病，經
治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
其治療效果，如身體遺存障害，適合身心
障礙給付標準規定之項目，並經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機構診斷為永久身心障礙者，得
請領身心障礙給付。身心障礙等級分為 1
至 15 等級，自 112 年 2 月 10 日起，身
心障礙給付額度，依「日投保金額 680
元 * 給付日數」之半數發給。

( 三 ) 喪葬津貼

自 112 年 2 月 10 日 起， 被 保 險 人
在農保加保有效期間死亡，按其月投保金
額 20,400 元給與喪葬津貼 15 個月。

四、保險財務
農保自正式開辦以來年年虧損，主要

原因係被保險人平均年齡偏高，平均年齡
68.97 歲，65 歲 以 上 加 保 者 占 62.56%
（至 113 年 12 月底止），致請領身心障
礙給付及喪葬津貼比率偏高，虧損部分依
農保條例第 44 條規定均由中央主管機關
撥補。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業務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以下簡稱農職

保），自 107 年 11 月 1 日開始試辦，
初期優先試辦因果關係較為明確之「職業
傷害」，108 年 8 月 7 日及 110 年 5 月
1 日起陸續完成擴大納保對象及提高傷
害給付等精進措施，並於 110 年 9 月 10
日起將「職業病」納入農職保保險給付項
目，提供農民更多元的職業安全保障。

一、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
凡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保被保險

人，或已領取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無法參加
農保但具有全民健康保險第三類被保險
人身分者，或具農業生產技術能力，且以
區域性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之國民，得按其
自身意願，依「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試辦辦
法」規定，向戶籍所在地基層農會申請加
保，經農會審查投保資格通過者，即為其
申報參加農職保。農保被保險人或以健保
第三類被保險人或以區域從農身分參加
農職保者，於農保退保或已不具備全民健
保第三類被保險人或不具區域從農身分
時，即不得繼續參加農職保；另自 112
年 12 月 1 日起申請參加農保者，視為一
併申請參加農職保。

30%70%

政　　府

被保險人

農保保費分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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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險費率及月投保金額
107 年 11 月 1 日 農 職 保 試 辦 保 險

費率訂為 0.24%，月投保金額為 10,200
元。 保 險 費 分 擔 比 例 由 被 保 險 人 負 擔
60%，政府補助 40%。自 110 年 5 月 1
日起增列傷病給付項目為一般傷病給付
及增給傷病給付，選擇參加一般傷病給
付者，每月應負擔保險費為 15 元，參加
增給傷病給付者，每月應負擔保險費為
20 元。自 112 年 2 月 10 日起月投保金
額調整為 20,400 元，保險費率為 0.19%
（其中被保險人因月投保金額調整所增
加之保險費，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補助 3
年），並停止辦理農職保之增給傷病給
付。

三、保險給付
農職保於試辦期間之保險給付為傷病

給付、就醫津貼、身心障礙給付及喪葬津
貼四種。

( 一 ) 傷病給付

1. 請領資格：
被保險人於參加農職保有效期間內，
因實際從事農業工作遭遇職業傷病
不能工作，以致喪失或減少收入，正
在治療中者，自就醫不能工作之第 4
日起發給傷病給付。

2. 給付標準：
113 年 9 月 1 日後發生職業傷病，傷
病給付前 2 個月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
事故之當月月投保金額發給；第 3 個
月起按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
月投保金額 70% 發給，合計最長以
2 年為限。如為 113 年 8 月 31 日前

發生之職業傷病，第 1 年仍按月投保
金額之 70%、第 2 年按 50% 發給。

( 二 ) 就醫津貼

門診每日 50 元，住院診療每日 900
元。被保險人請領「傷病給付」時，由勞
保局主動依「傷病給付」核給日數一併核
給，不需另外填具申請書。

( 三 ) 身心障礙給付

被保險人於參加農職保有效期間內，
因實際從事農業工作遭遇職業傷病，經治
療後，症狀固定，再行治療仍不能期待其
治療效果，經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機構診斷
為永久身心障礙，並符合農保身心障礙給
付標準規定之項目者，得請領農職保身心
障礙給付。自 112 年 2 月 10 日起，其
給付額度依「日投保金額 680 元 * 給付
日數」之半數，增給 50%。

( 四 ) 喪葬津貼

自 112 年 2 月 10 日 起， 被 保 險 人
因實際從事農業工作遭遇職業傷病致死
亡時，按其月投保金額 20,400 元，給與
喪葬津貼 30 個月。

四、保險財務
農 職 保 自 107 年 11 月 1 日 試 辦 迄

今，收支尚有結餘。未來農職保如有虧
損，依農保條例第 44 條之 3 規定由中央
主管機關撥補。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發放業務
為照顧老年農民生活，增進農民福

祉，84 年總統公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暫行條例」，農委會（現為農業部）並於
同年發布「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領及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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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將本項業務委由勞保局辦理。符
合請領資格之 65 歲以上的老年農民每月
可按時領取老年農民福利津貼（以下簡稱
老農津貼）3,000 元（93 年 1 月起調整
為 4,000 元；95 年 1 月起調整為 5,000 元；
96 年 7 月起調整為 6,000 元；101 年 1
月起調整為 7,000 元；105 年 1 月起調
整為 7,256 元；109 年 1 月起調整為 7,550
元；並自 113 年 1 月起調高每月發放金
額為 8,110 元）。另於 87 年 11 月擴大
增加老年漁民為本津貼之發放對象，於
102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排富之規定。又
於 103 年 7 月 16 日修法將申領老農津
貼之農保年資由 6 個月延長為 15 年，並
增列須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於最近 3 年
內每年居住超過 183 天之規定。發放老
農津貼的財源，在直轄市區域，由中央主
管機關負擔 50%，直轄市負擔 50%（但

自 95 年 1 月起修法所增加津貼經費，由
中央全額負擔）；在省轄區域，全數由中
央負擔，對增進農民福祉提供了相當的助
益。

農民退休儲金業務
農民退休儲金自 110 年 1 月 1 日開

辦，由農民與政府共同提繳，儲存於勞保
局設立之農民退休儲金個人專戶，所提繳
本金及累積收益於年滿 65 歲時可按月領
回，提供農民老年經濟生活保障。

一、適用對象及提繳單位
未滿 65 歲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之農保

被保險人，且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
付者，得依其意願向農保投保之基層農會
申請提繳，經農會審查符合提繳資格之當
日，向勞保局申報開始提繳農民退休儲
金。另自 111 年 1 月 25 日起，放寬已
領取軍保退伍給付但未具領取軍人退休

表 12 老農津貼概況（98 年至 113 年止 )

核付人數(萬人) 核付總額(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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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資格，並依農保條例第 5 條之 1 規定
參加農保之退伍青年，可提繳農民退休儲
金，不受未領取相關社會保險老年給付之
限制。

二、提繳金額及提繳比率
農民按月提繳之款項，依勞動部公告

之勞工每月最低工資乘以提繳比率計算。
114 年 1 月 1 日起，勞工每月最低工資
調整為 28,590 元。提繳比率由農民於 1%
至 10% 範圍內自行決定，並以整數為限。

三、農民退休儲金之請領

( 一 ) 請領月退休儲金

有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農民，於年滿
65 歲時得請領退休儲金。領取及金額計
算方式為退休儲金專戶本金及累積收益，
依據年金生命表，以平均餘命及利率等基
礎計算所得之金額，按月定期發給。

( 二 ) 提前請領退休儲金

未滿 65 歲提繳農民退休儲金之農
民，如有身心障礙或失能狀態，符合農民
退休儲金條例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可以
提前請領退休儲金，並由農民決定請領年
限。

( 三 ) 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退休儲

金

農民於請領退休儲金前死亡，或已領
取退休儲金，於未屆平均餘命或指定請領
年限前死亡，其退休儲金專戶（賸餘）金
額，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領回。

國民年金業務
國民年金保險（以下簡稱國保）自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

一、被保險人
依照國民年金法規定，年滿 25 歲、

未滿 65 歲，在國內設有戶籍，且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的國民，在沒有參加勞保、農
保、公保或軍保的期間，均應參加國保：

1. 未領取勞保老年給付、公保養老給付
及軍保退伍給付。

2. 未曾領取勞保老年給付或在 9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曾領取勞保老年給
付 ( 不論年資及金額 )，且領取公保
養老給付及軍保退伍給付的年資合計
未達 15 年或一次領取金額合計未達
50 萬元。

3. 98 年 1 月 1 日 以 後 至 112 年 9 月
30 日前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且領取
勞保老年給付、公保養老給付及軍保
退伍給付的年資合計未達 15 年或一
次領取金額合計未達 50 萬元。
國 民 年 金 法 施 行 15 年 後（112 年

10 月 1 日（含）以後），領取相關社會
保險老年給付者，不得再參加國民年金保
險。

二、保險費率及月投保金額
114 年度國保保險費率為 10.5%，

月投保金額為 19,761 元。保險費分擔
比 率 由 被 保 險 人 負 擔 60%， 政 府 補 助
40%，如果是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所得未達一定標準或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者，可提高政府補助保險費的比率或全額
補助。

註：自 109 年 6 月起將「中低收入戶」納
入補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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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老年年金

現為國保被保險人或曾參加國保者，
於年滿 65 歲時，不論保險年資有多少，
均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自符合條件 ( 即
年滿 65 歲 ) 之當月起按月發給至死亡當
月止。

( 二 )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國保開辦時已年滿 65 歲之國民，符
合領取資格者，可領取老年基本保證年
金，領取金額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為每
月 4,049 元。

( 三 ) 原住民給付

年滿 55 歲之原住民，符合領取資格
者，可請領原住民給付至年滿 65 歲之前
一個月為止，領取金額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為每月 4,049 元。

( 四 ) 生育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分娩或早
產，按月投保金額一次發給 2 個月生育
給付。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 五 ) 身心障礙年金

被保險人於參加國保期間遭受傷害或
罹患疾病，領有重度或極重度身心障礙證

國保給付項目

計算公式─

A 式：( 月 投 保 金 額 x 保 險 年 資

x0.65%)+4,049 元。

B 式：月投保金額 x 保險年資 x1.3%

※針對有超過 10 年欠費、同時領取社

會福利津貼或已領取相關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者，有不得選擇 A式的規

定。

三、保險給付
給付項目包括「老年年金」、「生育

給付」、「身心障礙年金」、「遺屬年金」
及「喪葬給付」，並整合國保開辦前發放
的敬老津貼及原住民敬老津貼，改為「老
年基本保證年金」及「原住民給付」繼續
辦理。

老年年金

老年基本保證年金

原住民給付

生育給付

身心障礙年金

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遺屬年金

喪葬給付

政　　府

被保險人

60%
40%

國保保險費負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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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並經身心障礙鑑定醫療機構評估為無
工作能力，得依規定請領身心障礙年金給
付。

( 六 ) 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

被保險人於參加國保前，已領有重度
或極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並經身心障礙鑑
定醫療機構評估為無工作能力，且沒有排
除條件的情形，得於參加保險有效期間
( 未滿 65 歲 ) 請領身心障礙基本保證年
金，領取金額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為每
月 5,437 元。

計算公式─

(1) 加保期間死亡：
月投保金額 x 保險年資 x 1.3%

(2) 領取老年年金或身心障礙 ( 基本保
證 ) 年金給付期間死亡：
依老年年金或身心障礙 ( 基本保
證 ) 年金給付給付金額 x 50%

(3) 年滿 65 歲未及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前死亡：
月投保金額 x 保險年資 x 1.3% x 
50%

※ 計算金額不足 4,049 元者，發給
4,049 元

※如符合請領資格之當序遺屬有 2人
以上時，每多 1人加發 25%，最多
加發至 50%

計算公式─

月投保金額 x 保險年資 x 1.3%

※如無欠費超過 10 年及無領取社會福

利津貼情形，可領取基本保障金額

5,437 元。

( 七 ) 遺屬年金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且遺有配
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
姊妹者，如其當序遺屬符合請領條件，得
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1. 參加國保期間 ( 未滿 65 歲 ) 死亡。
2. 領取老年年金或身心障礙 ( 基本保證 )

年金給付期間死亡。
3. 年滿 65 歲未及請領老年年金給付前

死亡。

( 八 ) 喪葬給付

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期間（未滿 65
歲）死亡時，依其月投保金額一次發給 5
個月喪葬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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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子化、人口急遽老化及家戶世代
間生活資源向上移轉功能逐漸式微的狀
況下，如何強化我國勞工老年經濟安全成
為重要之課題。老年經濟保障模式包含
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基本的公共年金，如
國民年金與勞保年金，屬於國家強制實施
的社會安全制度。第二層是企業年金，係
雇主給予受僱勞工的退休金，如勞退新、
舊制，與公共年金皆具有儲蓄及風險分攤
的效果。第三層是商業年金，係由個人向
民營保險公司購買的年金保險，主要係發
揮儲蓄之功能，以補足社會保險及企業年
金之不足。我國勞退新制、國民年金與勞
保年金相繼施行，已建構出我國勞工老年
經濟安全的基本保障。目前，勞保年金
年資給付率為 1.55%，如以投保年資 30
年為例，退休時可領取的所得替代率達
46.5%，再加上第二層的勞工退休金所得
替代率，已超過國際勞工組織〈ILO〉建
議的標準 55%。

勞工退休金制度之建立
94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勞退條例（勞

退新制），係採個人退休金專戶為主，年
金保險制為輔之制度，雇主每月至少應提
繳勞工每月工資 6％之退休金至個人退休
金專戶，勞工得在每月工資 6％範圍內自
願提繳，專戶所有權屬於勞工，工作年資
及退休金可以累積，不因勞工轉換工作或
事業單位關廠、歇業而受影響。勞退新制
之特色如下：

一、勞工退休金可於工作期間

持續累積
選擇及適用勞退新制之勞工於工作期

間，雇主所提繳之退休金均可持續累積。

二、雇主退休金成本明確
雇主應按每月工資 6%（或以上）按

月為勞工提繳退休金，退休金成本明確易
估計，可減少為規避退休金導致之資遣、
解僱員工等勞資爭議。

三、個人自願提繳享有賦稅優

惠
勞工得在每月工資 6% 範圍內，個人

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自願提繳部分不計
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課稅。至實際從事勞
動之雇主、自營作業者、不適用勞基法勞
工、受委任工作者，得在其每月工資或執
行業務所得 6% 範圍內自願提繳，自願提
繳部分不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或執行
業務收入課稅。

我國勞工老年經濟保障體系

公共年金
：國民年

金、勞保
年金

企業退休
年金：勞

工

退休金制
度

(94.7.1實
施勞退新

制)

民營商業
年金

個人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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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勞工退休金有最低保證收

益保障
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低於以當地

銀行 2 年定期存款利率計算之收益；所
以勞工領取退休金時，除了歷年提繳的累
積本金外，至少都會有以銀行 2 年定期
存款利率所計算的收益保障。

國民年金制度之建立
國保於 97 年 10 月 1 日開辦後，補

足了社會保險制度的缺口，提供未能於相
關社會保險獲得適足保障之國民於老年、
生育、發生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或死亡事故
時之基本經濟安全，及謀其遺屬生活之安
定。另外，國民年金制度之建立對我國社
會安全體系亦產生重大影響：
一、由職域性保險走向全民保險，補足從

前社會保險制度的缺口。
二、將以往的政策性津貼轉型為制度性給

付。
三、銜接勞保年金制度，並兼顧社會福利

資源，避免資源重複配置，極大化運
用效益。

勞保年金制度之建立
98 年 1 月 1 日施行年金制度前，勞

保係採一次給付，易因通貨膨脹或投資不
當等因素而耗盡；據內政部統計，96 年
60 歲國人平均餘命約 22 年，惟當年勞
保被保險人一次請領老年給付平均年齡
為 57.76 歲，平均每件給付金額僅 107
萬餘元，實不足以保障勞工之老年生活。
98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勞保年金係採確定
給付制，並且會隨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
將使我國勞工老年經濟保障更臻完備。勞

保年金之特色如下：

一、充分之選擇性
採年金與一次金雙軌併行，年金施行

前有保險年資者，勞工或其遺屬可以在請
領失能、老年或遺屬給付時，選擇年金或
一次金。

二、保障完整性
當被保險人遭遇老年、失能、死亡

時，其本人及遺屬都可獲得相關年金之保
障。

三、勞保年金與國民年金之銜

接性
勞保年資未滿 15 年，如加計國保年

資達 15 年者，亦得請領勞保年資部分之
年金給付。

四、採「最高 60 個月」計算
年金給付採「最高 60 個月」之月投

保薪資平均計算，對於中高齡再就業或婦
女重返職場致所得降低之勞工有利。

五、確定給付制
具有所得重分配及受通貨膨脹影響較

小之優點。




